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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C.文化保存與扎根、連結土地與人民歷史記憶（文化生命力） 

臺灣文化資產保存的進行式 

洪致文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 

 

在全國文化會議巡迴各地的場次中，儘管不是每一場都原本規劃好要談文化資產議題，但

卻幾乎場場都有文資相關的爭議在民眾的發言中被提及。而且完全不令人感到驚訝的是，很多

的個案還是「現在進行式」：我們一面在探討臺灣的文化課題，卻親眼看著這些應該是文化資

產的事物在我們的身邊快速消失。 

文資議題的爭議，往往出現在公民的文化意識崛起，開始懂得保存身邊的文化資產，但公

部門的文資審議與作為，卻陷在只有開發才是做政績的想法下，以及避免私有產權爭議這種多

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維中。因此，當地方的公部門自己成為開發者的時候，或者與私地主談好

要一起來共同開發時，嚴謹的文資審議基本上就成為不可能。倘若在地方層級就被「判死」的

文化資產沒有「上訴的機會」，就很容易造成層出不窮的文資爭議。 

雖然說，現有的文資審議與文資保存有文資法的規範，但這個文資法的出現，絕對不是天

上掉下來的，是從台北市敦化南路開闢的林安泰古厝拆遷事件，北門是否拆除等爭議，1994年

國民黨中央黨部拆除事件，一路加上許多「自燃古蹟」的犧牲而換來的。2016 年的文資法大

修，補足了許多先前的漏洞，並提出明確的規範；但是最近，台灣各地關於文資的爭議依然層

出不窮。 

在文化生命力這一個項目的討論議題中，有二個最大的課題需要探討的，即是「文化資產」

和「文創」。近年來，隨著文資法的多次修改，整個文資保存逐漸制度化，從提報、審議、指

定到後續的調查研究及保存再利用，均有不少豐碩的成果，但卻也有許多未如預期的情況發生。

例如某個建物經由民眾發起搶救，也經審議後獲得文資身份保存了下來，但在調查研究時，或

者之後的整修過程，卻往往只重視建物的外在情況，而忽略了與之也同等重要的內涵。於是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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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被精細測繪，甚至結構也被詳細調查，但整修時卻早把相關的人與物全部搬離清空，整修後

雖然「風華再現」，但卻只剩一個建物空殼。 

台灣的文化資產審議與後續的維護過程，長期以來的這個問題就是，過程中的參與者裡，

特別是掌握整個文資指定與否與後續如何操作的文資委員中，建築的專業者佔了大多數。這自

然是因為早期我們對於古蹟的想像，就是在審建築語彙和建物外形價值所造成，以致在這樣的

文資審議裡，城市歷史記憶與民眾情感往往不被考慮，更不用說近年來快速增加的產業文化資

產，早已經跳脫出只有建築本身，而是包含整個產業脈絡、機具，甚至生產流程的整體文化資

產價值。因此文資的關注範圍，不應該只有建築本身而已，而是必須包含城鄉歷史、產業、交

通、都市發展種種不同的專業。當然，無形文化資產及考古遺址等，這些又更是不一樣的範疇

了。 

由於文化資產的種類有非常非常多種，並不是每個委員都樣樣精通，因此建議不管是中央

或地方的文化資產審議，應該能夠針對不同類別的審查標的物，保留部分文資審查委員名額來

聘請真正懂的專業審查者來協助鑑定。不然，以現有的文資審查機制來看，固定組成的文化資

產委員，常常會造成不懂眷村文化的建築專家來看眷村建物，不懂鐵道運轉機械的委員來看鐵

道文化資產，不懂城市歷史紋理的委員來看城市歷史遺產，文化資產爭議絕對繼續層出不窮，

而保留下的古蹟或歷史建築，也很可能只留下建物空殼，或者只是缺乏脈絡地獨棟指定，而失

去了文資重要的靈魂與生命力。 

其實，回頭審視如今的文資保存操作即可發現，很多時候整個流程一切合乎法規，但修好

的建物或場域卻沒了靈魂，沒了生命力。因為只剩空殼，於是為了看起來「有生命」，只好加

入文創，以想像的創意來導入生命活力，此即如今不少「古蹟活化」的作法。類似這樣的文資

保存與再利用操作，一再地在台灣各地重複發生，但衍生出的問題是，我們搶救了許多的文化

資產，卻也透過這樣的流程製造了許多被抽乾了靈魂，失去了原有在地生命，而只剩空殼的文

化資產。活化後的文創，大多只見商業利益開發，有創意而沒有文化與歷史，「文創」成為一

處處的「文化創傷」。因此，要改變這樣的現況，應在整個文資保存的過程，從指定、審議到

最終的再利用，不能只從建物的軀殼著想，而是需要有整體軟硬體，有形、無形文化資產的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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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來著手，特別是尊重與建物有連結的人事物，才不會只是保存下一棟棟沒有靈魂、沒有生命

的古蹟。 

當然，法規的制訂永遠只能規範一些表面上的流程，真正的落實，則需要提升全民對於文

化資產的正確觀念，以及對文化保存的認同。而這方面便有賴從教育來著手。文化的教育不是

只有強制規定要多少的教學或研習時數來宣教，而是應該讓一些保存下來的文化資產，以真正

有生命、有靈魂的面貌讓全民來感受與認識，如此一來的教育才能在無形中將正確的觀念推廣

出去。期許臺灣的文化資產保存，能在現有的基礎上，更進一步地找回連結土地與人民歷史記

憶的文化生命力。 

 


